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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令政令政令政令    
    

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    函函函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4 月 15 日 

發文字號：府人福字第 1110058774 號 

主旨：修正「宜蘭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公務人員健康檢查補助原則」，自即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檢送「宜蘭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公務人員健康檢查補助原則」1 份。 

正本：本府各單位、本府所屬各機關 

副本：各鄉鎮市公所、各鄉鎮市民代表會、本府秘書處、本府人事處 

縣縣縣縣    長長長長    林林林林    姿姿姿姿    妙妙妙妙    

                                                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公務人員健康檢查補助原則及所屬機關公務人員健康檢查補助原則及所屬機關公務人員健康檢查補助原則及所屬機關公務人員健康檢查補助原則    

                    中華民國 109 年 12月 7 日府人福字第 1090202915 號函訂頒 

                    中華民國 110 年 9月 14 日府人福字第 1100151673 號函修正第 2點、第 6點、第 7點 

                    中華民國 111 年 4月 15 日府人福字第 1110058774 號函修正第 6點、刪除第 7點 

一、為推動公務人員自主性健康管理，積極維護宜蘭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及所屬機關公 

  務人員身心健康，提昇行政效能，特訂定本原則。 

二、健康檢查補助對象及額度： 

（一）縣長、副縣長、秘書長、本府一級單位主管及所屬一級機關首長每年補助一次，最高 

   以新臺幣一萬六千元為限。 

（二）前款以外之本府及所屬機關編制內四十歲以上之公務人員、工友（含技工、駕駛）、 

   測量助理、駐衛警察及於現職機關連續服務滿一年之聘僱人員，每二年補助一次，最 

   高以新臺幣四千五百元為限。 

（三）本府警察局及消防局以警察人員人事條例任用且實際從事外勤工作之未滿四十人員， 

   每三年補助一次，最高以新臺幣三千五百元為限。並得由本府警察局及消防局參照公 

   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實施要點分別或共同規劃辦理。 

  前項各款檢查費用，於補助額度內，以實際支出金額覈實補助。 

  第一項第二款之四十歲以上人員，指前一年度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滿四十歲者。 

三、本原則所需經費由各機關在原有預算額度內勻支。經費不足時，應排定受檢順序，依序 

  補助。 

四、年度內已請領較低標準補助，因職務異動得申請較高補助標準者，次年始得依較高標準 

  申請補助。 

五、符合補助資格者於申請健康檢查前，應填妥健康檢查補助費申請表（如附件），奉准後 

  據以申請公假，自行至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之醫院、教學醫院、經財團法人醫院 

  評鑑暨品質策進會健康檢查品質認證之診所或經勞動部認可辦理勞工一般體格與健康 

  檢查之醫療機構，實施一般健康檢查。完成健康檢查後，檢具檢查費用收據正本辦理核 

  銷撥款並應洽會庫款支付科（出納）登錄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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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依本原則參加健康檢查人員，檢查當日得覈實以公假登記，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受檢人 

  員有住院事實者，以二日為限；第二款、第三款受檢人員，以一日為限。 

  未滿四十歲編制內之公務人員、工友（含技工、駕駛）、測量助理、駐衛警察及聘僱人 

  員，得每二年一次給予公假一日前往受檢；臨時人員得每三年一次給予公假一日前往受 

  檢。 

  受檢人員自費參加健康檢查，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逕於差勤系統申請，無須填寫申請 

  表。    

    

    

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    函函函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4 月 15 日 

發文字號：府授文創字第 1110003528 號 

主旨：更正「宜蘭縣政府文化創意產業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函頒日期一案，請查照。 

說明： 

  一、原附件「中華民國 111 年 4 月 6 日府授文創字第 1110003184 號函訂頒」。 

  二、檢附「宜蘭縣政府文化創意產業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1 份。 

正本：宜蘭縣政府各單位暨所屬一、二級機關 

副本：文化部、本府秘書處、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縣長縣長縣長縣長    林林林林    姿姿姿姿    妙妙妙妙    

◎編按：本函附件委員會設置要點，前經登載本府第 330 期公報（第 13-14 頁）在卷，囿於 

    篇幅於茲不贅。 

    

    

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    函函函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4 月 14 日 

發文字號：府環設字第 1110012782 號 

主旨：訂定「宜蘭縣政府推廣使用再生粒料獎勵要點」，自即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檢送「宜蘭縣政府推廣使用再生粒料獎勵要點」1 份。 

正本：宜蘭縣政府所屬一級機關、全縣各鄉鎮市公所 

副本：本府秘書處、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縣長縣長縣長縣長    林林林林    姿姿姿姿    妙妙妙妙    

                                                        宜蘭縣政府推廣使用焚化再生粒料獎勵要點宜蘭縣政府推廣使用焚化再生粒料獎勵要點宜蘭縣政府推廣使用焚化再生粒料獎勵要點宜蘭縣政府推廣使用焚化再生粒料獎勵要點    

                                                                                                中華民國 111 年 4 月 14 日府環設字第 1110012782 號函訂頒 

一、宜蘭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獎勵使用本縣利澤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焚化再生粒 

  料於縣內之公共工程，減少天然資源之開採，促進資源循環再利用，進而達成資源永續 

  再生之目標，特訂定本要點。 

二、公共工程實際使用焚化再生粒料者發給獎勵金，其支領適用對象如下： 

（一）依垃圾焚化廠焚化底渣再利用管理方式，使用本縣利澤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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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生粒料之工程主辦機關（構）。 

（二）中央及本縣各級行政機關（構）及公營事業機構，實際辦理焚化再生粒料用於公共工 

   程之規劃、設計、執行、督導查核及協調等業務之編制內職員、聘僱人員、技工、工 

   友。 

（三）實際從事前款業務之其他機關（構）借調、兼任或代理之人員、編制外臨時人員及契 

   僱人力，得比照適用。 

三、使用焚化再生粒料於公共工程者，每公噸焚化再生粒料之獎勵金以新臺幣二百五十元為 

  限。 

四、本要點之獎勵金由本府環境保護局運用委託底渣再利用處理經費，撙節提撥。 

五、獎勵金分為單位獎金及個人獎金，其分配比率如下： 

（一）單位獎金：獎勵金額度百分之七十，並運用於推廣焚化再生粒料使用於公共工程有關 

   用途。 

（二）個人獎金：獎勵金額度百分之三十；每人每年獎勵金額，合計不得超過其二個月之薪 

   資總額。 

（三）當年度之個人獎金額度有賸餘者，可流用為單位獎金。 

六、獎勵金績效評估與發給方式如下： 

（一）公共工程已確實完成使用焚化再生粒料者，由工程主辦機關（構）按每一工程案分別 

   列冊載明使用情形，於當年度每半年提報本府環境保護局，經績效評估審核後，撥付 

   獎勵金。 

（二）工程主辦機關（構）應依承辦業務人員之貢獻程度與工作績效，審核發給個人獎金。 

七、第二點之機關（構）、人員已依其他規定支領同性質獎勵金者，不得再依本要點發給獎 

  勵金。    

    

    

    

    

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    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4 月 15 日 

發文字號：府農漁字第 1110003106B 號 

主旨：公告本縣頭城鎮大溪川流域實施封溪護魚事項。 

依據：漁業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四款。 

公告事項： 

 一、禁漁區（詳如附圖）：大溪川自出海口（北緯 24 度 26 分 28.3 秒；東經 121 度 53 分 

   44.9 秒）以上屬宜蘭縣轄管全流域（含支流）。 

 二、禁漁期：自公告日起至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四月三十日止。 

 三、禁止事項：禁漁期間嚴禁以任何方式採捕水產動植物（含垂釣、捕撈、徒手捕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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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基於學術研究及公共利益等目的，經主管機關許可者，不在此限。 

 四、違反本公告禁止事項者，依漁業法第六十五條第六款規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 

   萬元以下罰鍰。 

 五、本事項得由本府視實際需要情形，予以公告適度調整或解除。 

縣長縣長縣長縣長    林林林林    姿姿姿姿    妙妙妙妙    

◎編按：查本公告附件禁漁區圖，登載本府農業處（海洋及漁業發展所）網頁，爰請另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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